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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加強查核市售牛肉產地標示及加強監測市售牛肉衛生安全。又為確認美國防範狂牛症

（BSE）之安全措施符合我國要求，該署與農委會已於 99 年及 100 年派員前往美國實地查核

輸臺量較大之牛肉工廠，本年更擴大查核家數，於源頭確認其防範 BSE 等之食品衛生安全措

施符合我國要求，所有輸臺牛肉產品之工廠均須由美國農業部執行品質系統評估制度（QSA） 

認證，並將名單送至我國核准備查後，該等工廠之產品始可出口至我國。另該署亦針對 100

年起曾檢出乙型受體素違規之輸入產地牛肉產品類別，自本年 3 月 19 日 24 時起採「逐批查

驗」；此措施執行期間，如於輸入查驗或市售查驗檢出乙型受體素不合格者，亦將提高其邊

境查驗率。此外，依「台美牛肉議定書」規範，如美國牛肉於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之

BSE 分類等級「降等」，我國將立即中止美國牛肉及其製品進口。 

（二七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雪隧交通事件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力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48） 

黃委員就雪隧交通事件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力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本（101）年 5 月 7 日國道 5 號雪山隧道南下 26K 處發生之火燒車意外事故，交通部業積極釐

清事故內容並辦理各項檢討作為如下： 

(一)有關雪山隧道速限及行車距離部分：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業於本年 5 月 16 日邀集專家學者

及相關單位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討論，作為雪山隧道速限規定之參考，該局將依與會者

意見，研擬建議方案循序辦理。 

(二)有關濃煙排除部分： 

1.雪山隧道通風、排煙設施係參考隧道形式、空氣品質標準、車流量、車輛排煙資料、

車速、緊急狀況及隧道坡度等資料為分析條件，設計條件係依國際道路協會（PIARC）

建議規範，經參酌各國公路隧道設施研究比較後，依其研究成果及「公路隧道安全設

施準則」設置，其運轉模式分正常運轉、塞車運轉、緊急運轉、停電運轉及維修運轉

等，依各種模式自動啟動適當之風機模式，以利人員逃生及執行緊急救援措施。 

2.隧道內車行及人行連絡道及導坑之通風設施，所需之新鮮空氣係由洞口機房之送風機

，經由導坑及隧道底部之管線廊道供應並與主隧道通風系統分開獨立送風；避難連絡

道內持續不斷有新鮮空氣供應並使之保持正壓，俾使事故時隧道內產生之濃煙不致滲

入避難連絡道內。至本次事故發現有濃煙滲入，研判係肇因於用路人未依指示採逆行

車方向逃生，且於進入連絡隧道後，未能立即關閉逃生門，導致濃煙進入，未來將加

強宣導用路人應變方式，並針對此次事件所獲致之經驗，再次檢視各項設備（逃生門

密閉狀況、自動關閉、送風系統等）是否完善運作。 

(三)有關搶救、疏散及交通管制部分：依「國道 5 號雪山隧道公路事故暨整體防救災應變計

畫」，對於各項事故狀況之事件處理程序，包括事故察覺與通報、受理確認、通報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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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避難指導及交通管制、救援單位初步應變、事件處置及當事者（傷患）救助、善

後復原等，均有明確規範，本次事件之處置亦係依該應變計畫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為

使各項應變整備更為完善，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刻正依就此次事件之經驗，檢討各項設備

、規範及程序，期使事故發生時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降至最低。 

二、關於地方緊急醫療救護人力不足問題，查「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等

公共安全事項，以及組織與人員任免等人事管理，係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權責；另依「

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消防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實際需要配置救

護車輛及人員執行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救護業務。惟為協助地方政府建置合理

消防人力，內政部除於民國 92 年 4 月間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30 條規定，訂定「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以車輛裝備、勤務、勤休、人口面積、特殊建築及離

島等因素計算消防機關合理員額，並積極促請各地方政府參酌財政狀況及業務實際需要修訂

編制，分年進用員額外，並以規劃運用消防役人力協勤、招募義勇消防隊、鳳凰志工等志工

組織及民間救難團體支援協助等方式，以補地方消防人力之不足。此外，該部亦訂定實施「

地方消防人力補充 5 年中程計畫」，自 96 年起至 100 年 12 月計畫期程屆滿，地方消防人力

（不含行政人力）達 1 萬 1,988 人，較 94 年 8,386 人，成長 42.95%。 

（二七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針對電價調漲等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03） 

李委員就電價調漲等政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臺灣地區 99.4%之能源倚賴進口，當電力生產成本高於售價時，實有調整之必要，且多數民眾

亦支持「使用者付費」原則，經濟部已於本（101）年 4 月 13 日同意台電公司電價合理化方

案提案內容，並由該公司辦理公告。惟政府關切民眾感受並順應民意，故修正原方案內容，

改採緩和漸進方式 3 階段調整，且對每月用電 330 度以下住宅及小商家之電費維持原價不調

整；另離峰電價調幅亦從 62%降為 50%，使民眾及企業有更多調適時間。又，有關台電公司

及中油公司營運績效改善部分如下： 

(一)為符合社會各界期待，經濟部已於本年 4 月 9 日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代表等，成立「

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將從經營效率、採購制度、人事制度及民營化進程 4

個面向，檢討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經營成本與績效，上開經營改善小組截至本年 5 月 25

日止，召開 3 次委員會議、5 次工作小組會議及 7 次內部會議，預計於本年 6 月 30 日前

提出短、中、長期等改善措施之初步檢討報告。 

(二)短期內經濟部已要求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須厲行開源節流計畫，目標分別訂為 27 億元及

30 億元，事務性費用至少節省 10%；亦須進行閒置資產之活化利用，以提升固定資產投

資效益。 


